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
东盛人民法庭联合二道区综治中
心，通过“法院+人民调解”模式，成
功化解一起汽车租赁合同纠纷，既
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又有效消
弭了矛盾，让司法温情浸润人心。

王某从汽车租赁公司租车后，
转租给卜某使用，双方明确了租期、
租金及支付方式。租期届满后，双
方经微信核对，确认卜某尚欠车辆
租赁费及违章罚款共计7380元，卜
某出具欠条承诺分两期还清。然
而，还款日期届满后，卜某未能如约
履行。王某多次催要无果后，将其
诉至二道法院，希望通过法律途径
追回欠款。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李莉仔
细梳理案情，发现该案事实清晰、权

利义务关系明确，但若直接判决可
能加剧双方对立情绪，且不利于欠
款顺利履行，又考虑到人民调解员
扎根基层、熟悉社情民意的优势，为
实质性地化解矛盾，李莉决定启动

“法院+人民调解”联动机制，依托法
庭所在的二道区综治中心的多元解
纷平台，联合人民调解员马金红、徐
文学、朴忠清共同开展调解工作。

调解过程中，法官与调解员各
展所长、协同配合。李莉向双方释明
《民法典》中关于租赁合同的相关法
律规定，明确被告逾期还款应承担的
法律责任，引导双方在法律框架内理
性协商。三位调解员则侧重从情理
入手，以“拉家常”的方式，耐心倾听
双方诉求——原告诉说多次催款的
无奈，被告坦言近期经济压力较大，

无法一次性偿还欠款。调解员们准
确把握争议焦点，从修复双方关系、
寻求利益平衡点出发，积极引导双方
互谅互让，共同探寻解决方案。

经过多轮耐心细致的沟通与协
调，双方最终达成一致：被告卜某分
9期偿还全部欠款7380元，每期按
时足额支付。调解协议签订后，法
院依法对该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
认，赋予其强制执行力，为债权实现
筑牢法律保障。调解书送达后，卜
某当场通过微信向王某支付了首期
欠款，并主动添加王某微信并备注

“租金还款”，承诺后续会按时履
约。王某对此结果表示满意：“之前
催款语气急了点，你按约定慢慢还
就行，咱们这事也算圆满解决了。”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珲春市人民法院依法审
结一起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某公司
因擅自模仿国内某知名酒厂的白酒
包装，并将注册商标使用在产品中，
被判决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
权利人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

原告某知名酒厂系国内白酒行
业的龙头企业，其注册商标在业内具
有较高知名度。被告在未经授权的
情况下，擅自生产并销售与原告产品
包装高度相似、商标近似的白酒，容
易导致消费者对商品来源产生误认，

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某知
名酒厂将某公司诉讼至法院，请求被
告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权商品，并
赔偿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
产生的合理必要费用15万元。

审理中，被告表示，其系“XX”
酒类商标的合法持有人，所产白酒
在产品名称与包装上均无意模仿原
告，且与原告的知名产品不存在混
淆可能性，被告的行为不构成商标
侵权，未对原告造成实质损害。

经法院审理认为，商标作为区分

商品来源的重要标识，具有独占性和
排他性。被告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
原告注册商标近似的标识，且产品包
装高度相似，这种行为主观上具有攀
附原告商标知名度的故意，客观上容易
造成消费者的误认和混淆，已构成对原
告商标专用权的侵害。案件的依法审
理和判决，不仅有效保护了权利人的
知识产权，也对潜在侵权者形成了有
力震慑，更向市场传递了“严厉打击商
标侵权、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鲜明司
法导向。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寒风凛冽，冬意正浓。长春市
绿园区人民法院刘刚法官带领执行
团队，一早抵达执行现场，一起历时
四个月的资产返还执行案件，将在
这一天迎来最终攻坚。

此次执行的核心任务是返还某
气站相关资产，但案件难点交织、形
势复杂：涉案气罐存放于第三人场
地，但第三人拒不配合执行，同时，
被执行人王某因罐内剩余气体的退
款问题未解决，多次阻挠腾迁，导致
执行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执行团队抵达现场时，第三人
已在场地周边设置障碍，态度强硬：

“气罐不挪走，场地不让进！”而王某
则站在气罐旁，情绪激动：“不把罐
里余气的钱退给我，谁也别想搬！”

面对这一触即发的局面，刘刚

法官沉着部署，兵分两路：一路由他
带领与第三人沟通，另一路则负责
安抚王某，明晰法理，化解误会。

刘刚法官走向第三人，出示生
效判决文书及场地使用相关证明，
向其郑重说明：“法院判决已经生
效，配合执行是法律义务，若持续阻
挠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见对方
仍有顾忌，法官语气转为缓和：“请
放心，整个腾迁过程我们会规范操
作，最大限度保护场地设施，绝不损
害您的合法权益。”另一路执行干警
则把王某请到一旁，清晰释明：“今
天我们的执行内容是资产返还，罐
内余气退款可后续另行协商处理，
我们不会因为执行腾迁而影响您的
合法权益。”“现在配合腾迁，不等于
放弃退款权利，我们支持您依法维

权，但不要混淆程序节点。”
经过近两小时的法理释明与情

绪疏导，第三人逐渐卸下心防，主动
配合移除了障碍；王某也在确认余
气退款可通过正规途径协商后，不
再阻挠。随即，刘刚法官立即启动
腾迁程序，专业搬运团队在法院的
监督下，规范拆卸气罐、清点登记，
全程录像留证。面对复杂的资产清
点工作，执行团队与搬运人员高效
配合，确保所有资产完整有序运离。

直至深夜，所有气罐及配套设
备顺利搬离第三人场地，转移至指
定仓储区域；气罐内剩余气体也在
事后经评估折现，返还到了被执行
人手中。此次腾迁工作在一日内高
效、圆满地画上句号。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有困难找警察，这句话
真不是空话！35 万元血汗
钱一天就追回来了，太感谢
你们了！”11 月 22日，市民
崔女士带着一面写着“警徽
闪耀护民生 快速追款呈担
当”的锦旗来到长春市公安
局经开分局临河派出所，向
副所长白杨、警长范文耀、民
警谷岳航反复致谢，眼中满
是失而复得的激动与感激。
这场跨越地域的紧急处置，
不仅为群众挽回了巨额经济
损失，更生动诠释了“人民公
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

11月10日，崔女士神色
仓皇地来到临河派出所，声
音颤抖地说道：“我把 35 万
元投给了外地一家科技公
司，已经好长时间联系不上
对方了，这是我一辈子的积
蓄啊！”话音未落，崔女士的
眼眶泛红，焦虑与无助的情
绪感染了在场人员。正在前
台值班的副所长白杨见状，
立即放下手头工作，第一时
间安抚其情绪，耐心引导她
梳理投资细节 —— 从双方

接触渠道、转账记录到最后
一次联系情况，白杨逐项细
致询问，不放过任何关键信
息，为后续处置打下坚实基
础。

为尽快遏制风险、挽回损
失，白杨组织警长范文耀、民
警谷岳航组建专项工作专班，
明确分工、高效推进。考虑到
涉事公司地处外地，信息核
查、沟通协调存在诸多不便，
民警即刻与当地公安机关取
得联系，建立跨区域联动协作
机制，详细互通涉事公司情
况，多方协调推进处置。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民
警紧锣密鼓的沟通推进下，
涉事公司于次日全额退回了
崔女士的 35 万元投资款。
当收到退款到账通知时，崔
女士难掩激动：“我这辈子从
没报过警，这次真的慌了神，
没想到警察同志这么负责，
动作这么快！”民警们的快速
响应与不懈努力，让她真切
感受到了公安队伍的温度与
担当。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切实守护辖区道路交
通安全与生态环境，避免焚烧
秸秆对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造
成风险隐患，营造安全畅通的
交通环境，11月24日，省公安
厅森林公安局汪清森林公安
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创新巡查
宣传模式，整合无人机航拍、
车辆巡逻、徒步巡查等多元手
段，构建“天上看、地面查、全
域管”的监管体系。

活动中，民警充分发挥无
人机“高空视角”优势，对辖区
田间地头、重点路段沿线等秸
秆焚烧高发区域进行全覆盖
航拍巡查。通过无人机实时
传输画面，精准锁定焚烧隐患
点，破解了“视野窄、效率低、
隐蔽强、难发现”等问题。同
时利用机载喊话设备，向群众
播报秸秆焚烧的法律后果、大
气污染危害及道路交通安全
风险。地面巡查组依托巡逻
车沿重点路段开展流动宣传，

通过车载显示屏滚动播放秸
秆焚烧警示视频、悬挂宣传
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
向过往车辆驾驶员及沿线村
民普及相关知识。随后，民
警深入村屯农户、田间地头，
与群众面对面沟通交流，详
细讲解秸秆焚烧产生的烟雾
会导致能见度骤降，极易引
发追尾、碰撞等交通事故，引
导群众自觉抵制焚烧行为，
选择秸秆还田、回收利用等
绿色处理方式。

下一步，汪清森林公安
分局将持续优化“无人机＋
地面巡查”的立体监管模式，
加密巡查频次，拓宽覆盖范
围，建立“科技监管、全民参
与、标本兼治”的巡查机制，
及时发现、劝阻秸秆焚烧违
法行为，全力保障辖区道路
安全畅通。

延长才 于世鹏 城市晚
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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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一日内全额追回
群众35万元投资款

汪清森林公安多措并举
织密秸秆焚烧“防护网”

多元调解化纠纷 司法温情促和谐

蹭名牌商标造成侵权，法院判赔

法理相融解心结 当日返还护权益


